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3399號

原      告  江順隆  

0000000000000000

            江郁清  

0000000000000000

            江予安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王莉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玫黎桑國際娛樂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碧麒沃克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飛亞娛樂文化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共      同

法定代理人  渡辺尊俊（WATANABE  TAKATOSHI）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房屋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1月14日

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玫黎桑國際娛樂有限公司應將門牌號碼臺北市○○區

○○路0段00號15樓房屋騰空返還予原告。

二、被告應將公司所在地登記地址自門牌號碼臺北市○○區○○

路0段00號15樓房屋辦理遷出登記。

三、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四、訴訟費用由被告玫黎桑國際娛樂有限公司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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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按解散之公司除因合併、分割或破產而解散外，應行清算；

解散之公司，於清算範圍內，視為尚未解散；公司經中央主

管機關撤銷或廢止登記者，準用前3條之規定，公司法第24

條、第25條、第26條之1分別定有明文。又按公司之清算，

以全體股東為清算人。但本法或章程另有規定或經股東決

議，另選清算人者，不在此限，公司法第79條定有明文，並

依同法第113條第2項規定於有限公司準用之。被告飛亞娛樂

文化有限公司（下稱飛亞娛樂公司）於民國113年11月4日經

臺北市政府以府產業商字第11336085100號函廢止公司登

記，依法應行清算程序，惟迄未向法院呈報清算人等節，有

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清算人查詢結果（見本院卷

第273頁、第283頁）可佐，而被告飛亞娛樂公司之股東為渡

辺尊俊等情，有飛亞娛樂公司變更登記表（見本院卷第279

至281頁）可參，則依前開規定，即應以被告飛亞娛樂公司

之股東即渡辺尊俊為法定清算人，並為被告飛亞娛樂公司之

法定代理人進行本件訴訟。

二、次按訴訟繫屬中為訴訟標的之法律關係，雖移轉於第三人，

於訴訟無影響，民事訴訟法第254條第1項定有明文。原告於

訴訟繫屬中將其對門牌號碼臺北市○○區○○路0段00號15

樓（下稱系爭房屋）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予訴外人李金泉，有

系爭房屋土地建物查詢資料（見本院卷第323頁）可稽，則

原告本件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將公司所在地登

記地址自系爭房屋辦理遷出登記之訴訟標的法律關係，已移

轉於訴外人李金泉，惟依前開規定，於訴訟無影響。另本院

已依民事訴訟法第254條第4項規定，將本件訴訟繫屬之事實

通知訴外人李金泉（見本院卷第325至327頁），附此敘明。

三、被告受合法通知，而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

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

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兩造前於111年12月13日就原告共有之系爭房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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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訂房屋租賃契約書（下稱系爭租約），租賃期間自111年

11月20日起至112年12月19日止，被告並將公司所在地登記

地址均設為系爭房屋之地址。詎被告於112年12月19日系爭

租約租期屆滿後，未將系爭房屋騰空返還予原告，亦未將公

司所在地登記地址自系爭房屋辦理遷出登記。爰依系爭租約

法律關係、民法第455條規定，請求被告將系爭房屋騰空返

還予原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應將公司所

在地登記地址自系爭房屋辦理遷出登記等語，並聲明：㈠被

告應將門牌號碼臺北市○○區○○路0段00號15樓房屋騰空

返還予原告。㈡被告應將公司所在地登記地址自系爭房屋辦

理遷出登記。

二、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

何聲明或陳述。

三、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承租人於租賃關係終止後，應返還租賃物；租賃物有生產

力者，並應保持其生產狀態，返還出租人，民法第455條定

有明文。原告主張兩造前於111年12月13日簽訂系爭租約，

租賃期間自111年11月20日起至112年12月19日止，現租期已

屆滿，被告應依民法第455條規定將系爭房屋騰空返還予原

告等語。經查，原告與被告玫黎桑國際娛樂有限公司（下稱

玫黎桑公司）於111年12月13日就系爭房屋簽訂系爭租約，

約定租賃期間自111年11月20日起至112年12月19日止等情，

有原告提出之系爭租約（見本院卷第31至33頁）可考，則原

告主張被告玫黎桑公司於租期屆滿後，應依民法第455條規

定將系爭房屋騰空返還予原告等語，洵屬有據。至原告另依

系爭租約之法律關係、民法第455條規定，請求被告碧麒沃

克有限公司（下稱碧麒沃克公司）、飛亞娛樂公司返還系爭

房屋之部分，則因被告碧麒沃克公司、飛亞娛樂公司並非系

爭租約之契約當事人，而屬無據。

　㈡次按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

之。對於妨害其所有權者，得請求除去之。有妨害其所有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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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虞者，得請求防止之，民法第767條第1項定有明文。原告

主張系爭租約租期屆滿，被告已無權繼續使用系爭房屋，應

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規定，將其公司所在地登記地址自系爭

房屋辦理遷出登記等語。查原告於起訴時為系爭房屋之所有

權人，被告之公司所在地登記地址迄今均為系爭房屋等節，

有系爭房屋建物所有權狀、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

（見本院卷第35至39頁、第269至273頁）可佐，而系爭租約

租期已屆滿，被告玫黎桑公司應返還系爭房屋等節，如前所

述，則被告無權繼續使用系爭房屋，其公司所在地登記地址

仍為系爭房屋，已妨害原告對系爭房屋之所有權，原告主張

被告應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規定，將公司所在地登記地址自

系爭房屋辦理遷出登記等語，即屬有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455條、第767條第1項規定，請求

㈠被告玫黎桑公司應將系爭房屋騰空返還予原告。㈡被告應

將公司所在地登記地址自系爭房屋辦理遷出登記，為有理

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證據，

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判決結果，爰不逐一論

列，附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85條第1項但

書。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5 　　日

　　　　　　　　　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匡　偉

　　　　　　　　　

　　　　　　　　　　　　　　　　　　法　官　宣玉華

　　　　　　　　　　　　　　　　　　

　　　　　　　　　　　　　　　　　　法　官　張庭嘉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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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記官　蔡庭復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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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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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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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ursor: poi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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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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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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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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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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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ckground-color: #DDDDD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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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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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a pri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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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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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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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rcod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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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房屋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1月1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玫黎桑國際娛樂有限公司應將門牌號碼臺北市○○區○○路0段00號15樓房屋騰空返還予原告。
二、被告應將公司所在地登記地址自門牌號碼臺北市○○區○○路0段00號15樓房屋辦理遷出登記。
三、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四、訴訟費用由被告玫黎桑國際娛樂有限公司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解散之公司除因合併、分割或破產而解散外，應行清算；解散之公司，於清算範圍內，視為尚未解散；公司經中央主管機關撤銷或廢止登記者，準用前3條之規定，公司法第24條、第25條、第26條之1分別定有明文。又按公司之清算，以全體股東為清算人。但本法或章程另有規定或經股東決議，另選清算人者，不在此限，公司法第79條定有明文，並依同法第113條第2項規定於有限公司準用之。被告飛亞娛樂文化有限公司（下稱飛亞娛樂公司）於民國113年11月4日經臺北市政府以府產業商字第11336085100號函廢止公司登記，依法應行清算程序，惟迄未向法院呈報清算人等節，有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清算人查詢結果（見本院卷第273頁、第283頁）可佐，而被告飛亞娛樂公司之股東為渡辺尊俊等情，有飛亞娛樂公司變更登記表（見本院卷第279至281頁）可參，則依前開規定，即應以被告飛亞娛樂公司之股東即渡辺尊俊為法定清算人，並為被告飛亞娛樂公司之法定代理人進行本件訴訟。
二、次按訴訟繫屬中為訴訟標的之法律關係，雖移轉於第三人，於訴訟無影響，民事訴訟法第254條第1項定有明文。原告於訴訟繫屬中將其對門牌號碼臺北市○○區○○路0段00號15樓（下稱系爭房屋）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予訴外人李金泉，有系爭房屋土地建物查詢資料（見本院卷第323頁）可稽，則原告本件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將公司所在地登記地址自系爭房屋辦理遷出登記之訴訟標的法律關係，已移轉於訴外人李金泉，惟依前開規定，於訴訟無影響。另本院已依民事訴訟法第254條第4項規定，將本件訴訟繫屬之事實通知訴外人李金泉（見本院卷第325至327頁），附此敘明。
三、被告受合法通知，而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兩造前於111年12月13日就原告共有之系爭房屋簽訂房屋租賃契約書（下稱系爭租約），租賃期間自111年11月20日起至112年12月19日止，被告並將公司所在地登記地址均設為系爭房屋之地址。詎被告於112年12月19日系爭租約租期屆滿後，未將系爭房屋騰空返還予原告，亦未將公司所在地登記地址自系爭房屋辦理遷出登記。爰依系爭租約法律關係、民法第455條規定，請求被告將系爭房屋騰空返還予原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應將公司所在地登記地址自系爭房屋辦理遷出登記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將門牌號碼臺北市○○區○○路0段00號15樓房屋騰空返還予原告。㈡被告應將公司所在地登記地址自系爭房屋辦理遷出登記。
二、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三、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承租人於租賃關係終止後，應返還租賃物；租賃物有生產力者，並應保持其生產狀態，返還出租人，民法第455條定有明文。原告主張兩造前於111年12月13日簽訂系爭租約，租賃期間自111年11月20日起至112年12月19日止，現租期已屆滿，被告應依民法第455條規定將系爭房屋騰空返還予原告等語。經查，原告與被告玫黎桑國際娛樂有限公司（下稱玫黎桑公司）於111年12月13日就系爭房屋簽訂系爭租約，約定租賃期間自111年11月20日起至112年12月19日止等情，有原告提出之系爭租約（見本院卷第31至33頁）可考，則原告主張被告玫黎桑公司於租期屆滿後，應依民法第455條規定將系爭房屋騰空返還予原告等語，洵屬有據。至原告另依系爭租約之法律關係、民法第455條規定，請求被告碧麒沃克有限公司（下稱碧麒沃克公司）、飛亞娛樂公司返還系爭房屋之部分，則因被告碧麒沃克公司、飛亞娛樂公司並非系爭租約之契約當事人，而屬無據。
　㈡次按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之。對於妨害其所有權者，得請求除去之。有妨害其所有權之虞者，得請求防止之，民法第767條第1項定有明文。原告主張系爭租約租期屆滿，被告已無權繼續使用系爭房屋，應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規定，將其公司所在地登記地址自系爭房屋辦理遷出登記等語。查原告於起訴時為系爭房屋之所有權人，被告之公司所在地登記地址迄今均為系爭房屋等節，有系爭房屋建物所有權狀、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見本院卷第35至39頁、第269至273頁）可佐，而系爭租約租期已屆滿，被告玫黎桑公司應返還系爭房屋等節，如前所述，則被告無權繼續使用系爭房屋，其公司所在地登記地址仍為系爭房屋，已妨害原告對系爭房屋之所有權，原告主張被告應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規定，將公司所在地登記地址自系爭房屋辦理遷出登記等語，即屬有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455條、第767條第1項規定，請求㈠被告玫黎桑公司應將系爭房屋騰空返還予原告。㈡被告應將公司所在地登記地址自系爭房屋辦理遷出登記，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判決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85條第1項但書。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5 　　日
　　　　　　　　　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匡　偉
　　　　　　　　　
　　　　　　　　　　　　　　　　　　法　官　宣玉華
　　　　　　　　　　　　　　　　　　
　　　　　　　　　　　　　　　　　　法　官　張庭嘉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2　　日
　　　　　　　　　　　　　　　　　  書記官　蔡庭復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3399號

原      告  江順隆  



            江郁清  



            江予安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王莉    



被      告  玫黎桑國際娛樂有限公司



            碧麒沃克有限公司



            飛亞娛樂文化有限公司



共      同

法定代理人  渡辺尊俊（WATANABE  TAKATOSHI）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房屋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1月14日

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玫黎桑國際娛樂有限公司應將門牌號碼臺北市○○區○○路

    0段00號15樓房屋騰空返還予原告。

二、被告應將公司所在地登記地址自門牌號碼臺北市○○區○○路0

    段00號15樓房屋辦理遷出登記。

三、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四、訴訟費用由被告玫黎桑國際娛樂有限公司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解散之公司除因合併、分割或破產而解散外，應行清算；

    解散之公司，於清算範圍內，視為尚未解散；公司經中央主

    管機關撤銷或廢止登記者，準用前3條之規定，公司法第24

    條、第25條、第26條之1分別定有明文。又按公司之清算，

    以全體股東為清算人。但本法或章程另有規定或經股東決議

    ，另選清算人者，不在此限，公司法第79條定有明文，並依

    同法第113條第2項規定於有限公司準用之。被告飛亞娛樂文

    化有限公司（下稱飛亞娛樂公司）於民國113年11月4日經臺

    北市政府以府產業商字第11336085100號函廢止公司登記，

    依法應行清算程序，惟迄未向法院呈報清算人等節，有經濟

    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清算人查詢結果（見本院卷第27

    3頁、第283頁）可佐，而被告飛亞娛樂公司之股東為渡辺尊

    俊等情，有飛亞娛樂公司變更登記表（見本院卷第279至281

    頁）可參，則依前開規定，即應以被告飛亞娛樂公司之股東

    即渡辺尊俊為法定清算人，並為被告飛亞娛樂公司之法定代

    理人進行本件訴訟。

二、次按訴訟繫屬中為訴訟標的之法律關係，雖移轉於第三人，

    於訴訟無影響，民事訴訟法第254條第1項定有明文。原告於

    訴訟繫屬中將其對門牌號碼臺北市○○區○○路0段00號15樓（

    下稱系爭房屋）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予訴外人李金泉，有系爭

    房屋土地建物查詢資料（見本院卷第323頁）可稽，則原告

    本件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將公司所在地登記地

    址自系爭房屋辦理遷出登記之訴訟標的法律關係，已移轉於

    訴外人李金泉，惟依前開規定，於訴訟無影響。另本院已依

    民事訴訟法第254條第4項規定，將本件訴訟繫屬之事實通知

    訴外人李金泉（見本院卷第325至327頁），附此敘明。

三、被告受合法通知，而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

    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

    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兩造前於111年12月13日就原告共有之系爭房屋簽訂房屋租賃契約書（下稱系爭租約），租賃期間自111年11月20日起至112年12月19日止，被告並將公司所在地登記地址均設為系爭房屋之地址。詎被告於112年12月19日系爭租約租期屆滿後，未將系爭房屋騰空返還予原告，亦未將公司所在地登記地址自系爭房屋辦理遷出登記。爰依系爭租約法律關係、民法第455條規定，請求被告將系爭房屋騰空返還予原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應將公司所在地登記地址自系爭房屋辦理遷出登記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將門牌號碼臺北市○○區○○路0段00號15樓房屋騰空返還予原告。㈡被告應將公司所在地登記地址自系爭房屋辦理遷出登記。

二、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

    何聲明或陳述。

三、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承租人於租賃關係終止後，應返還租賃物；租賃物有生產

    力者，並應保持其生產狀態，返還出租人，民法第455條定

    有明文。原告主張兩造前於111年12月13日簽訂系爭租約，

    租賃期間自111年11月20日起至112年12月19日止，現租期已

    屆滿，被告應依民法第455條規定將系爭房屋騰空返還予原

    告等語。經查，原告與被告玫黎桑國際娛樂有限公司（下稱

    玫黎桑公司）於111年12月13日就系爭房屋簽訂系爭租約，

    約定租賃期間自111年11月20日起至112年12月19日止等情，

    有原告提出之系爭租約（見本院卷第31至33頁）可考，則原

    告主張被告玫黎桑公司於租期屆滿後，應依民法第455條規

    定將系爭房屋騰空返還予原告等語，洵屬有據。至原告另依

    系爭租約之法律關係、民法第455條規定，請求被告碧麒沃

    克有限公司（下稱碧麒沃克公司）、飛亞娛樂公司返還系爭

    房屋之部分，則因被告碧麒沃克公司、飛亞娛樂公司並非系

    爭租約之契約當事人，而屬無據。

　㈡次按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之

    。對於妨害其所有權者，得請求除去之。有妨害其所有權之

    虞者，得請求防止之，民法第767條第1項定有明文。原告主

    張系爭租約租期屆滿，被告已無權繼續使用系爭房屋，應依

    民法第767條第1項規定，將其公司所在地登記地址自系爭房

    屋辦理遷出登記等語。查原告於起訴時為系爭房屋之所有權

    人，被告之公司所在地登記地址迄今均為系爭房屋等節，有

    系爭房屋建物所有權狀、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見

    本院卷第35至39頁、第269至273頁）可佐，而系爭租約租期

    已屆滿，被告玫黎桑公司應返還系爭房屋等節，如前所述，

    則被告無權繼續使用系爭房屋，其公司所在地登記地址仍為

    系爭房屋，已妨害原告對系爭房屋之所有權，原告主張被告

    應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規定，將公司所在地登記地址自系爭

    房屋辦理遷出登記等語，即屬有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455條、第767條第1項規定，請求㈠

    被告玫黎桑公司應將系爭房屋騰空返還予原告。㈡被告應將

    公司所在地登記地址自系爭房屋辦理遷出登記，為有理由，

    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證據，

    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判決結果，爰不逐一論列

    ，附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85條第1項但

    書。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5 　　日

　　　　　　　　　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匡　偉

　　　　　　　　　

　　　　　　　　　　　　　　　　　　法　官　宣玉華

　　　　　　　　　　　　　　　　　　

　　　　　　　　　　　　　　　　　　法　官　張庭嘉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2　　日

　　　　　　　　　　　　　　　　　  書記官　蔡庭復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3399號

原      告  江順隆  



            江郁清  



            江予安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王莉    



被      告  玫黎桑國際娛樂有限公司



            碧麒沃克有限公司



            飛亞娛樂文化有限公司



共      同

法定代理人  渡辺尊俊（WATANABE  TAKATOSHI）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房屋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1月1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玫黎桑國際娛樂有限公司應將門牌號碼臺北市○○區○○路0段00號15樓房屋騰空返還予原告。

二、被告應將公司所在地登記地址自門牌號碼臺北市○○區○○路0段00號15樓房屋辦理遷出登記。

三、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四、訴訟費用由被告玫黎桑國際娛樂有限公司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解散之公司除因合併、分割或破產而解散外，應行清算；解散之公司，於清算範圍內，視為尚未解散；公司經中央主管機關撤銷或廢止登記者，準用前3條之規定，公司法第24條、第25條、第26條之1分別定有明文。又按公司之清算，以全體股東為清算人。但本法或章程另有規定或經股東決議，另選清算人者，不在此限，公司法第79條定有明文，並依同法第113條第2項規定於有限公司準用之。被告飛亞娛樂文化有限公司（下稱飛亞娛樂公司）於民國113年11月4日經臺北市政府以府產業商字第11336085100號函廢止公司登記，依法應行清算程序，惟迄未向法院呈報清算人等節，有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清算人查詢結果（見本院卷第273頁、第283頁）可佐，而被告飛亞娛樂公司之股東為渡辺尊俊等情，有飛亞娛樂公司變更登記表（見本院卷第279至281頁）可參，則依前開規定，即應以被告飛亞娛樂公司之股東即渡辺尊俊為法定清算人，並為被告飛亞娛樂公司之法定代理人進行本件訴訟。

二、次按訴訟繫屬中為訴訟標的之法律關係，雖移轉於第三人，於訴訟無影響，民事訴訟法第254條第1項定有明文。原告於訴訟繫屬中將其對門牌號碼臺北市○○區○○路0段00號15樓（下稱系爭房屋）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予訴外人李金泉，有系爭房屋土地建物查詢資料（見本院卷第323頁）可稽，則原告本件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將公司所在地登記地址自系爭房屋辦理遷出登記之訴訟標的法律關係，已移轉於訴外人李金泉，惟依前開規定，於訴訟無影響。另本院已依民事訴訟法第254條第4項規定，將本件訴訟繫屬之事實通知訴外人李金泉（見本院卷第325至327頁），附此敘明。

三、被告受合法通知，而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兩造前於111年12月13日就原告共有之系爭房屋簽訂房屋租賃契約書（下稱系爭租約），租賃期間自111年11月20日起至112年12月19日止，被告並將公司所在地登記地址均設為系爭房屋之地址。詎被告於112年12月19日系爭租約租期屆滿後，未將系爭房屋騰空返還予原告，亦未將公司所在地登記地址自系爭房屋辦理遷出登記。爰依系爭租約法律關係、民法第455條規定，請求被告將系爭房屋騰空返還予原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應將公司所在地登記地址自系爭房屋辦理遷出登記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將門牌號碼臺北市○○區○○路0段00號15樓房屋騰空返還予原告。㈡被告應將公司所在地登記地址自系爭房屋辦理遷出登記。

二、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三、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承租人於租賃關係終止後，應返還租賃物；租賃物有生產力者，並應保持其生產狀態，返還出租人，民法第455條定有明文。原告主張兩造前於111年12月13日簽訂系爭租約，租賃期間自111年11月20日起至112年12月19日止，現租期已屆滿，被告應依民法第455條規定將系爭房屋騰空返還予原告等語。經查，原告與被告玫黎桑國際娛樂有限公司（下稱玫黎桑公司）於111年12月13日就系爭房屋簽訂系爭租約，約定租賃期間自111年11月20日起至112年12月19日止等情，有原告提出之系爭租約（見本院卷第31至33頁）可考，則原告主張被告玫黎桑公司於租期屆滿後，應依民法第455條規定將系爭房屋騰空返還予原告等語，洵屬有據。至原告另依系爭租約之法律關係、民法第455條規定，請求被告碧麒沃克有限公司（下稱碧麒沃克公司）、飛亞娛樂公司返還系爭房屋之部分，則因被告碧麒沃克公司、飛亞娛樂公司並非系爭租約之契約當事人，而屬無據。

　㈡次按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之。對於妨害其所有權者，得請求除去之。有妨害其所有權之虞者，得請求防止之，民法第767條第1項定有明文。原告主張系爭租約租期屆滿，被告已無權繼續使用系爭房屋，應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規定，將其公司所在地登記地址自系爭房屋辦理遷出登記等語。查原告於起訴時為系爭房屋之所有權人，被告之公司所在地登記地址迄今均為系爭房屋等節，有系爭房屋建物所有權狀、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見本院卷第35至39頁、第269至273頁）可佐，而系爭租約租期已屆滿，被告玫黎桑公司應返還系爭房屋等節，如前所述，則被告無權繼續使用系爭房屋，其公司所在地登記地址仍為系爭房屋，已妨害原告對系爭房屋之所有權，原告主張被告應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規定，將公司所在地登記地址自系爭房屋辦理遷出登記等語，即屬有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455條、第767條第1項規定，請求㈠被告玫黎桑公司應將系爭房屋騰空返還予原告。㈡被告應將公司所在地登記地址自系爭房屋辦理遷出登記，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判決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85條第1項但書。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5 　　日

　　　　　　　　　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匡　偉

　　　　　　　　　

　　　　　　　　　　　　　　　　　　法　官　宣玉華

　　　　　　　　　　　　　　　　　　

　　　　　　　　　　　　　　　　　　法　官　張庭嘉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2　　日

　　　　　　　　　　　　　　　　　  書記官　蔡庭復



